
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、成立控股子公司 

的审核意见 

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监事会第

九次会议于 2012年 8月 20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。监事会对《关于使用超募

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成立光热发电技术控股子

公司的议案》等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，并发表意见如下： 

  

一、公司本次将 15,000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能够有效地

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减少财务费用，降低经营成本；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，公司利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可行的，符合

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。监事会同

意公司本次使用 15,000万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 

  

二、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6,500万元投资成立首航节能光热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（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最终认定为准，以下简称“首航光热”），首航光

热拟定注册资本 10,000 万元，本公司拟出资 6,500 万元占首航光热注册资本的

65%，姚志豪团队拟出资 3,500万元，占首航光热注册资本的 35%。 

首航光热主要经营太阳能光热电站 EPC 总承包；太阳能光热电站相关设备研

发、生产、销售；节能系统工程的技术咨询、设计、安装、调试、运行维护；货

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。 

首航光热的成立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经

营需要。公司用本次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，不影响募

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，及时披露募集资

金的详细使用计划。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,500万元成立控股子公

司“首航节能光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”。 



三、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

情况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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